
一、研究背景

继癌症经济负担评价和癌症相关生活质量评估及健康效用测量的专题研究完成后，

考虑到项目实际推行时面临的筛查承担机构工作积极性差、专业人员能力有限、人群

接受度低或认知有限等问题对筛查项目实施效果和项目长期可持续性的影响，国家癌

症中心于2017年开展了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简称

“城癌项目”）可持续性评估，从筛查服务供需方的角度（实际筛查服务提供方、潜在

筛查服务提供方、实际筛查服务接受方、潜在筛查服务接受方）收集基本信息及相关

指标以评价项目的可持续性，北京市作为其中的一个项目点参与其中。

二、研究目标

基于国家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从筛查服务供需方角度评价北京城市人群中开

展筛查及早诊早治适宜技术推广的可持续性，为制订适宜我国国情的癌症早诊早治策

略和工作模式提供参考。

三、调查内容及方法

本专题采用横断面现场调查，以纸质问卷调查方式从实际筛查服务提供方、潜在

筛查服务提供方、实际筛查服务接受方和潜在筛查服务接受方4个角度收集基本信息及

相关评价指标进行癌症筛查的可持续性评估。

应用的4套问卷及细化调查维度具体如下。

（1）实际筛查服务提供方：主要维度包括参加筛查项目的客观工作负荷、主要收

获和困难、提供长期筛查服务的意愿和顾虑等。

（2）潜在筛查服务提供方：主要维度包括客观条件、提供筛查服务的意愿、期望

报酬和对项目经费来源的主观倾向等。

（3）实际筛查服务接受方：主要维度包括筛查技术的接受度、筛查频率的倾向、

支付意愿和支付额度等。

专题调查方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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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潜在筛查服务接受方：主要维度包括筛查服务的需求、筛查机构的倾向、支

付意愿和支付额度等。

各问卷篇幅 /变量数、调查机构或社区选择、调查对象及亚组、具体调查方式详见

表1-1。
本专题调查现场共覆盖北京市6个城区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三级医院，其中实际

筛查服务接受方的调查涉及2012—2014年参与北京市“城癌项目”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医院，实际筛查服务提供方的调查涉及2013—2014年参加“城癌项目”的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和医院。现场覆盖信息见表1-2。
所有数据由项目办团队统一核查管理，实际筛查提供方数据采用网络报送，其余

采用EpiData 3.1进行录入，所有数据使用SAS 9.4进行逻辑核查和数据分析。根据数据

特征采取对应指标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不同角度的数据核查、质控、剔除标准及特

别统计方法详见第二至第五章详细介绍。

该专题预计调查人数4550份，最终完成4371份，纳入分析4070份，五大主体章节

在本专题报告的分析细化层面具体如下。

（1）实际筛查服务提供方：包括机构类型、项目角色层面。

（2）潜在筛查服务提供方：包括职务、职称层面。

（3）实际筛查服务接受方：包括亚组人群和筛查技术层面。

（4）潜在筛查服务接受方：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医保

状态层面。

（5）总体可持续性分析。包括实际筛查服务提供方与潜在筛查服务提供方结果对

比、实际筛查服务接受方与潜在筛查服务接受方结果对比。

详见第二至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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